
— 1 —

Z

主动公开 GMFG2018008号

明府办〔2018〕65 号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
高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划分方案》

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西江新城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佛山市高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划分方案》已经区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区环保局反映（联系电话：88988239）。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7月 1日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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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划分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主席令第二十六号）、《畜

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 号）、《关于印发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2016〕99

号）、《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强畜禽养殖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佛府办函〔2014〕424 号）

等精神，为规范我区畜禽养殖业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

我区实际，对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范围予以调整。具体

范围如下：

一、畜禽养殖禁养区域（以下简称禁养区）

禁养区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

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我区调整后的畜禽

养殖禁养区范围具体如下：

（一）荷城街道

荷城街道整个辖区。

（二）西江新城

西江新城整个辖区。

（三）明城镇

1.人口集中区域：明城镇城市建成区，以及不在建成区内的

机关、学校及托幼机构、科研（种养殖试验场除外）、医院（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疗养院、敬老院、工业园区（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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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发区）和其它文化体育场馆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这些区域

边界向外延伸 200 米的区域范围全部划定为禁养区。

2.革命老区、新农村、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居住区（不

外延）。

3.生态功能区（规划红线不外延）：森林公园（高明鹿洞山

森林公园、高明明阳塔森林公园、泰康山森林公园、云勇森林公

园等）、文物保护单位（三谭纪念馆）和盈香生态园等。

4.主干道路两边各 100 米（高明大道明城段、合和大道明城

段、江肇高速明城段、广明高速明城段）。

5.明城镇所有纳入河长制的水库(东陂水库、仁坑水库、官

迳水库、潭黎水库、茶地上水库、茶地下水库、明城尖峰坑水库、

横江水库、高田水库、鲤江水库、西陂水库、陈村水库、飞马山

水库)，范围以水库大坝坝顶高程等高线所包围的区域和大坝坝

体及坝脚线算起外延 30 米，大坝两端外延 30 米区域。

6.主要河涌：纳入河长制的主干河涌[高明河（明城段）、歌

乐涌（明城段）]的河堤背水坡（若没明显河堤，则以历史最高

洪水位或行洪控制线）外延 500 米范围，主干河涌的支流和其余

河长制河涌（崇步围主涌、罗格坑、陶筑围、崇步围支渠）的河

堤背水坡（若没明显河堤，则以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行洪控制线）

外延 200 米范围。

7.其他区域：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禁止畜禽养殖的

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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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杨和镇

1.人口集中区域：杨和镇城市建成区，以及不在建成区内的

机关、学校及托幼机构、科研（种养殖试验场除外）、医院（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疗养院、敬老院、工业园区（工业区

和开发区）和其它文化体育场馆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这些区域

边界向外延伸 200 米的区域范围全部划定为禁养区。

2.革命老区、新农村、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居住区（不

外延）。

3.杨梅水厂水源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二级水源保护

区全部范围，西坑水库备用水源保护区范围。

4.其他生态功能区（规划红线不外延）：皂幕山景区、杨梅

观音寺、美的鹭湖度假区、森林公园（高明皂幕山森林公园、高

明西坑森林公园、高明鹰塘森林公园、高明茶山森林公园）、文

物保护单位等区域。

5.主干道路两边各 100 米（高明大道杨和段、合和大道杨和

段、江肇高速杨和段、广明高速杨和段、一环西拓杨和段）。

6.主要河涌：纳入河长制的主干河涌[高明河（杨和段）、杨

梅河、大沙电排主涌（包括独岗主涌和电排主涌）、茶山支流]

的河堤背水坡（若没明显河堤，则以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行洪控制

线）外延 500 米范围，主干河涌的支流和其余河长制河涌（沙水

河）的河堤背水坡（若没明显河堤，则以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行洪

控制线）外延 200 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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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和镇所有纳入河长制的水库（塔花山水库、大坑水库、

大水坑水库、大沙水库、珠坑水库、百步梯水库、茶场水库、莳

禾坑水库、蕉坑水库、三亩石水库），范围以水库大坝坝顶高程

等高线所包围的区域和大坝坝体及坝脚线算起外延 30 米，大坝

两端外延 30 米的区域。

8.其他区域：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禁止畜禽养殖的

其他区域。

（五）更合镇

1.人口集中区域：更合镇的城市建成区，以及不在建成区内

的机关、学校及托幼机构、科研（种养殖试验场除外）、医院（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疗养院、敬老院、工业园区（工业区

和开发区）和其它文化体育场馆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这些区域

的边界向外延伸 200 米的区域范围全部划定为禁养区。

2.革命老区、新农村、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居住区（不

外延）。

3.合水水厂水源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二级水源保护

区全部范围。

4.其他生态功能区（规划红线不外延）：区级以上自然保护

区（桫椤自然保护区）、金谷朗风景区、森林公园（高明香山森

林公园、山下森林公园、虎房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等区域。

5.主干道路两边各 100 米区域（高明大道更合段、合和大道

更合段、高铜线更合段、广明高速更合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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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河涌：纳入河长制的主干河涌[高明河（更合段）、更

楼河、歌乐涌（更合段）]的河堤背水坡（若没明显河堤，则以

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行洪控制线）外延 500 米范围，主干河涌的支

流和其余河长制河涌（陇村涌、珠塘涌、渡水涌、大幕涌、白洞

水、瑶村水）的河堤背水坡（若没明显河堤，则以历史最高洪水

位或行洪控制线）外延 200 米范围。

7.更合镇所有纳入河长制的水库（业山水库、中山塘水库、

停步水库、凤咀水库、分水坑水库、勒边水库、千岁正坑水库、

响水坑水库、搭枧坑水库、大幕竹坑水库、大洞水库、天湖水库、

更合尖峰坑水库、文坑水库、新围长坑水库、横村水库、水井水

库、版村水库、独岗水库、白石长坑水库、福山水库、笋坑水库、

细塘尾水库、若坑水库、草坑水库、草塘坑水库、里洞水库、长

坑氹水库、陇村水库、香山水库、高村竹坑水库、黄塘水库、黄

金坑水库），以水库大坝坝顶高程等高线所包围的区域和大坝坝

体及坝脚线算起外延 30 米，大坝两端外延 30 米的区域。其中，

深步水水库范围以水库集雨范围划定禁养区。

8.其他区域：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的禁止畜禽养殖的

其他区域。

二、畜禽养殖限养区（以下简称限养区）

限养区是指限定畜禽养殖数量、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有严格要

求的区域，限养区内畜禽养殖场要完善污染防治措施。高明辖区

范围内除上述划定为禁养区的所有区域，均为畜禽养殖限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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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区域范围内不得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符合改建条件的畜禽

养殖场必须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

三、畜禽养殖适养区

高明区域范围内不设畜禽养殖适养区。

四、其他要求

（一）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实施期限为 5 年；《佛山

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高明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范

围的通告》（明府字〔2015〕30 号）同时废止。

（二）本方案由区环保局负责解释。

附件：《高明区畜禽禁养区和限养区划分方案》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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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区法院、区检察院，

区各人民团体，上级驻高明各单位。

————————————————————————————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二科 2018 年7 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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